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網頁管理注意事項

九十三年八月十日家務會議通過

　九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修訂 

1、 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（以下簡稱本家）為提升各課室有效利用全球資訊網站，推廣業務執行及研究等成果，促進組織內外各項交流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

2、 本家網頁內容之製作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（1） 各課室由主管指定網頁負責人一名，負責設計製作該課室網頁內容，並定期更新之。

（2） 各課室網頁內容製作與更新，應簽陳家主任核定。

（3） 專案性質之網頁，由家主任裁示之統籌製作課室負責規劃網頁內容，資料提供課室應製作完整網頁配合。

（4） 資訊主管人員隨時通知各課室，就該管業務更新網頁內容。

（5） 網頁內容不得含有具威脅性、猥褻性、攻擊性、毀謗性之資料。

（6） 網頁內容不得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。

3、 本家首頁位址與全球資訊網站系統磁碟存放空間之分配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

（1） 本家全球資訊網之首頁位址定為http://www.sch.gov.tw。

（2） 本家各課室網頁管理帳號及密碼，依行政課規劃設置之。

4、 本要點經家務會議通過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
